
（一） 公開徵求臨時人員公告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公開徵求 11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傳統遺址及生態 

            資源維護計畫」臨時人員計畫公告 

一、 主旨： 
增加原鄉部落族人在地就業機會，改善原住民經濟及生活。提升原鄉部落族人自主參與

度，培育在地傳統文化知識之原住民族人才，建立部落民眾生態多樣性觀念。促進在地

部落傳統文化傳承，提升對部落文化之認知，強化傳統知識價值之自我肯定，以維護及

深耕在地文化。實現原住民保留地自主經營管理之精神及自然生態資源維護之轉型策略，

落實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盤整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申請之計畫成果，賡續推動成立原住民

族傳統文化遺址、自然生態資源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以及培育環境教育解說

專才，新增相關場域規劃、申請作業及人才培訓作業。 

二、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 110年 04月 22日原民土字第 1100025473號函辦理。 

三、 工作期程：自 110年 11月 12日起至 110年 12月 09日止。 

四、 辦理單位： 

（一） 中央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地方主辦機關：台東縣政府 

     （三）地方執行機關：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五、 公告事項： 

（一） 需求名額：1人。 

（二） 工作內容： 

1. 輔導與培訓部落傳統文化、自然資源管理及環境教育導覽專才。 

2. 傳統古道及部落遺址整理維護：執行歷年完成調查及建檔之部落文化遺址、傳統

遷徙路線整理及維護工作。 

3. 傳統生態資源維護及永續利用：部落及傳統山川資源維護、原生或適栽植物新植、

培育及維護，撫育區造林撫育，外來入侵植物、害蟲預防性清除及防治，推動申

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工作。 

4. 有關保留地其他交辦業務。 

（三） 工作地點：海端鄉公所（隊員)。 

（四） 計畫對象：具原住民身分優先。 

（五） 報名日期：110年 11月 3日（星期三）上午 8時起至 110年 11月 9日（星期二）

17時截止報名（逾時恕難受理）。 

（六） 體能測試、面試日期： 

1. 體能測試：110年 11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分起。（海端國中） 

2. 面    試：110年 11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30分起（海端鄉公所）。 

（七） 工作待遇：每月薪資新台幣 27,434元，計畫結束當月尚在任者得酌發工作獎金。 

 



（八） 工作地點: 

1. 海端鄉公所(隊員)。 

（九） 公告錄取名單：110年 11月 11日（星期四）於台東縣海端鄉公所公告。 

（十） 因天氣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報名及測驗日期需作變更時，於本所網站

上公告。 

六、 備註： 

（一） 本案臨時人員之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報名及測驗地點請詳閱附件報名表、招考 

  說明、服勤要點、工作規則。 

（二） 本所聯絡人:本所農業觀光課 技士潘旻翰電話:089-931370分機 267 

（三） 請女性踴躍參加本計畫。 

 

 

 

 

 

 

 

 

 

 

 

 

 

 

 

 

 

 

 

 

 

 

 

 

 

 

 

 

 

 

 



（二） 進用臨時人員招考說明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11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傳統遺址及生態資源維護計 

                畫」進用臨時人員招考說明 

一、 依據：11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傳統遺址及生態資源維護計畫。 

二、 錄取名額： 

（一） 正取：1名（隊員 1名）。 

（二） 備取：2名。 

三、 資格條件： 

（一） 具原住民身分為限。（未領有退休金者優先錄用）。 

（二） 年齡：不限。 

（三） 體力足以勝任指派之工作。 

四、 招考對象：具原住民身分優先。 

五、 報名日期及測驗、面試地點： 

（一） 報名日期：110年 11月 3日（星期三）上午 8時起至 110年 11月 9日（星期二）

17時截止報名（逾時恕難受理）。 

（二） 報名地點：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三） 隊員體能測驗； 

1. 測驗日期：110年 11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分起。 

2. 測驗地點：台東縣海端國中操場。 

（四） 面試； 

1. 面試日期：110年 11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30分起。 

2.面試地點：海端鄉公所。 

六、 考試方式及成績計算： 

（一） 考試方式： 

1. 隊員分二階段，採階段淘汰制，第一階段不合格者不得參加第二階段考試。 

（二） 隊員： 

1. 第一階段：體能測試占總成績 40％。應考人負重沙包（男生 30公斤、女生 25

公斤），進行 50公尺競跑一趟，以碼表方式計時，沙包與考生同時通過終點線始

得計分，且成績不得逾 20秒。 

 



2. 第二階段：面試占總成績 60％，通過第一階段應考人方得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配

分比重：以總成績為計，縣(市)政府 20％及鄉(鎮、區)公所 40％，共 60％)。 

3.考試成績依（一）(二)階段計算考試總成績排序名次錄取（總分相同時，優先錄 

  用體能測試成績較優者）。 

         4.體能測試一律穿著運動鞋（不得赤足測試，否則視同棄權），唱名三次不到者視 

           同棄權，並請自行做好防護措施，以策安全，如體力不能負荷者請勿應試，若發 

           生意外傷害請自行負責。 

七、 榜示日期及方式： 

110年 11月 11日下午 5時於台東縣海端鄉公所公告。 

八、 備註：                                                                                                                                                                                                                                                                                                                                                          

（一） 錄取人員報到時間、地點； 

1. 時間：110年 11月 12日上午 08時。 

2. 地點：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二） 考試錄取之人員進用，依成績高低名次順序遇缺遞補進用，錄取人員接到通知辦

理報到手續，逾期以棄權論，並可依序遞補備取人員。 

（三） 報到前須繳驗下列資料： 

1. 公立醫院合格體檢表，項目須包含： 

(1) 無肺結核。 

(2) 無法定傳染病。 

(3) 尿液檢查無毒品反應。 

(4) 無色盲。 

(5) 須視聽力正常。 

2. 報名須檢附下列資料 

（1）本人最近半年內半身脫帽正面 2吋照片 3張。 

（2） 學經歷證件、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各 1份。 

（3） 機車及汽車駕照。 

（四） 經甄選合格之應徵人員，未於本所通知時間、地點辦理報到手續者，視同拒絕受

雇，該錄取即失去效力，應繳證件應於報到 3日內補正，未補正者逾期以棄權論。 

 

 


